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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務處簡介

訓育組：辦理各類學生活動，如新生訓練、優良生

選舉、校外教學、教育旅行、畢業典禮等。

生活輔導組：交通安全、缺曠、獎懲、性平案件等。

體育組：辦理體育相關競賽、體育活動等事項。

衛生組：清潔衛生、環境教育、資源回收等事宜。

課外活動組：辦理學生社團活動、校慶園遊會等。



請參閱松商網站/行政單位/學務處/學生手冊
網址:https://www.ssvs.tp.edu.tw/p/412-1000-

209.php

學務相關規定查詢



 建議您的孩子完整施打COVID-19疫苗，以提升免疫
保護力，如滿12歲至17歲且接種第二劑已滿5個月者，
可再施打第三劑(追加劑)，倘曾確診則需再間隔3個
月才能接種；相關疫苗接種訊息，請掃描下方QR

CODE。

防疫相關注意事項(1/3)



防疫相關注意事項(2/3)

防疫假(不登錄缺曠)條件：
學生如因確診、居家隔離、居家檢疫、自主防疫、自
主應變而無法到校，不列入出缺席紀錄，不影響其學
業成績評量，並依規定完成下列請假程序：。

 1.通知導師或學務處生輔組(打電話、發訊息皆可)。

 2.返校時提出證明請假(看診收據、診斷證明、居隔
通知書等)



防疫相關注意事項(3/3)

生病不到校上學
倘有發燒(額溫37.5、耳溫38度以上)、
頭痛，咳嗽、呼吸急促等呼吸道症狀，
或有腹瀉、失去嗅、味覺、肌肉疼痛等
相關症狀，應在家休息避免外出或立即
就醫，避免到校上課。



1.訂餐請以「學期」為單位（恕不接受單日
訂餐）。

2.學期中如欲加、退訂餐者，請於當月 15 日
前至衛生組完成表單申請並核章，異動辦理
以一次為限（加訂者，訂餐至學期末；退訂
者，退訂至學期末）。

其他重要規定措施
午餐(桶餐)訂購注意事項(1/2)



3.學期間單日請假皆不退費（但如逢全班校外參
訪則例外），如因請事、公假連續二日（含）等
因素需退費者，請於請假日前三天（上班日）
15:00 前至衛生組繳交「用餐異動申請單」。未
符合程序者，恕不退費（需附證明才算完整退費
手續）。若臨時請病、喪假而未能及時通知廠商
已備餐者，亦不退費。

4.辦理退餐請填具申請單，經核定後，由總務處
出納組統一以匯款方式退費。

其他重要規定措施
午餐(桶餐)訂購注意事項(2/2)



教育部修訂

「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」

增列「學校不得將學生服裝儀容規定作為處罰依據」

但希望學校仍可按照民主程序，制定服儀規範，

採用口頭規勸、輔導等方式。

其他重要規定措施
服裝儀容規定



其他重要規定措施
輔導與管教措施

依據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，得採取下列一般管教措施

 （一）適當之正向管教措施。（二）口頭糾正。

 （三）調整座位。（四）要求口頭道歉或書面自省。

 （五）列入日常生活表現紀錄。（六）通知監護權人，協請處理。

 （七）要求完成未完成之作業或工作。（八）適當增加作業或工作。

 （九）要求課餘從事可達成管教目的之公共服務。

 （十）取消參加正式課程以外之活動。

 （十一）經監護權人同意後，留置學生於課後輔導或參加輔導課程。

 （十二）要求靜坐反省。（十三）要求站立反省。

 （十四）在教學場所一隅，暫時讓學生與其他同學保持適當距離，

並以兩堂課為限。

 （十五）經其他教師同意，於行為當日，暫時轉送其他班級學習。

 （十六）依該校學生獎懲規定及法定程序，予以書面懲處。



其他重要規定措施
手機使用規定

 本校行動電話管理要點，規定下列時段不得使用行動電話：

1.早自習 2.午間休息 3.重要集會

4.上課時間(老師同意使用時例外)

*通話時注意避免干擾他人。

*嚴格禁止在校內使用電源充電。

 違規處分，依情節輕重處以：

口頭警告、學校暫管手機、警告乙次、

禁止攜帶行動電話到校等處分。



社團的時間排在週五下午，本學期有6次(共12節)。

社團的課後活動，學務處皆要求學生事先申請，一般

狀況最晚到18:00須離校。

社團校外的活動，都會請家長簽同意書，如果沒有簽

同意書的動作，則屬同學私下的行為，並非正式社團

活動，敬請家長知悉。

其他重要規定措施
社團的管理(1/3)



原則上社費以每學期500元為上限 (器材另計)。如

果超過500元，須提預算表送學務處審查。

學校將於下學期末，舉辦校內成果發表會。

如社團有校外成果發表會的構想需要另外收費時，

必須編列預算送學務處審核。社員可衡量經濟狀

況及時間自主參加，不可強迫。

其他重要規定措施
社團的管理(2/3)



社團表現優，可加點數。

但社團違規，也會被扣點。

如未申請私辦活動、場地未復原、行為

違規等會被扣點。

扣滿20點，社團將會被解散。

其他重要規定措施
社團的管理(3/3)



一、103年11月發布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：

國中部分：強制要求學生必須有服務學習時數，

並做為高中免試入學積分之使用。

高中部分：提及服務學習，但未強制規定時數。

二、教育局109年5月5日北市教中字第1093041647

號函修訂之「臺北市各級學校推展服務學習實

施要點」

要求高中學生每學期可認證8小時服務學習時數。

(但非畢業條件)

其他重要規定措施
服務學習(公共服務)(1/3)



部分科大(甄選入學)或大學(申請入學)校
系在多元表現中列入公共服務時數(社會
服務證明)，為其他有利審查文件。

如果未來同學想申請這些科系，最好能有
相關服務資歷，而且服務的過程及心得也
都很重要。

其他重要規定措施
服務學習(公共服務)(2/3)



 本校目前已經在規劃服務學習時數之認證辦法，預
計本學期第一次段考前就會完成及實施。

 需要服務時數的同學，可以自行選擇適合的活動參
與，以充實學習經歷。

 目前規劃的方向如下：

社區服務微課程 / 服務性社團 / 社團服務活動

各處室的服務學習機會

同學自辦服務活動(須事先填表向學校申請)

外部機構辦理的服務學習活動(附證明及照片認證)

其他重要規定措施
服務學習(公共服務)(3/3)



親師合作
教育共好

感謝家長的共同參與


